
附表一

宜蘭縣政府○○處(局)

工程開工報告書

工 程 名 稱

案號或

契約號碼

工程開工日期

（工期）

本工程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正式開工。

（工期：日曆天或工作天）

工地負責人(工

地主任)

本公司派               君自開工日起擔任本工程工地負責人

（工地主任）。

專任工程人員
本公司派               君自開工日起擔任本工程主任技師(或主

任建築師)

品 管 人 員
本公司派         君自開工日起擔任本工程品管人員。

安全衛生人員
本公司派         君自開工日起擔任本工程安全衛生人員。

備註
本公司依契約規定提報開工日期、工地負責人及相關人員，併附相

關證書文件，履約期間遵照契約規定辦理。

提報單位
(填 寫 承 攬 廠 商 名 稱)

監造單位
(填 寫 監 造 單 位 名 稱)

主辦機關

(公司及負責人印章) (監造單位印章)

(機關首長或授權人核定)(主任技師及工地負責人簽章) (監造派駐現場人員簽章)

註：1.依契約未規定上述人員及人數時得免提報。
2.開工後如人員異動應依契約規定完成人員資料異動。


